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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防联控在行动
陈仓区政法系统干警：

发挥各自职能 守护群众安全
本报讯 维护秩序、排查化

解矛盾、紧急救助群众……近

日，陈仓区政法系统干警在疫

情防控前沿，发挥各自职能，守

护群众安全。  

陈仓区委政法委坚决夯

实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治安稳

控组职责，组织公安、司法等

单位，多频次来到高速公路检

查点、集中隔离点、农贸市场、

商住小区等部位督促落实疫

情防控期间社会治安稳控措

施。大规模核酸检测期间，公

安机关严格执行 24 小时值班

备勤制度，紧盯重点人员、重

点领域、重点场所，累计投入

警力 3.8 万余人次，流调核查

数据万余条，为疫情防控提供

强有力的安全保障。

陈仓区法院在做好疫情

防控的同时，充分应用庭审

互联网直播、远程视频提讯、

“云上法庭”，通过网络送达、

线上调解、线上开庭等方式审

理案件 100 余件，实现了办

案、防疫“两不误、两促进”。

陈仓区检察院在疫情防控中，

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坚决打击

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虚构售

卖抗疫物资等犯罪行为，依法

批准逮捕 1 件 1 人，提起公

诉 1 件 1 人。陈仓区司法局利

用“两微一端”开设“防控疫

情法治”宣传，为群众答疑解

惑，积极为疫情防控期间企业

生产中可能出现的法律问题

提供专业性意见，受到众企业

的欢迎。

本报讯 “在抗疫的特殊时期，无偿献

血就是支援前线，我们义不容辞！”1 月 6

日，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干警积极参加“勇

当献血先锋 爱心服务人民”无偿献血活动

（见右图），用实际行动助力战“疫”，用爱心

温暖寒冬。

近期，受疫情影响，导致医疗用血保障

面临挑战。宝鸡中院迅速发出倡议，鼓励干

警参与无偿献血活动，为抗击疫情出一份

力，干警们积极响应，踊跃报名参加。当日，

虽然天气寒冷，但挡不住法院干警的献血

热情。33 名干警来到市行政中心广场采

血点，自觉排队测血压、领取填写信息登记

表、上车抽血化验，各项检查合格后依次献

血。大家严格按照要求做好个人防护，整个

过程秩序井然。

此次无偿献血活动中，党员干警主动

担当、冲锋在前，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初心使

命，在战“疫”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法院干

警的担当和风采。        （慕青 刘炳科）

本报讯 1月 1日，一对父子在防疫

一线过元旦的照片在扶风县广为流传

（见右图），人们纷纷为这对父子点赞。

父亲名叫王宗强，是扶风县公安局

指挥中心副主任，儿子名叫王嘉树，是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大一学生。1月1日，

按照县里统筹安排，王宗强和一位同事

被抽调去连霍高速公路绛帐收费站参

与疫情防控工作。王嘉树听到消息，争

着要和父亲一起去，看着儿子身体健

壮，又熟悉警务工作，王宗强就答应了，

让同事不用去了，节省了一名警力。

连霍高速绛帐收费站防疫责任重

大，因为绛帐工业园有新希望集团和今

麦郎方便面等企业，几乎每天到了后半

夜，都有不少大货车来拉运货物，所以

收费站一到夜晚，就有不少外地来的大

货车下高速。1月 1日零点，王宗强父

子上岗了，王嘉树果真表现出色，查行

程码、看核酸报告、登记信息、测体温，

样样都做得好，王宗强很是欣慰。到了

凌晨三四点，王宗强和儿子站在路边，

穿着棉鞋都冻得直跺脚，但是他们一点

也不怕苦，父子俩开心地在路边合影留

念。1月1日早晨7时，父子俩下班了，

当晚他们一共检查了30多辆下高速的

汽车。

当天，王宗强将父子合影发在微信

朋友圈，并写下这样一段话：“元旦我

在岗。2022年 1月 1日凌晨1时许，连

霍高速绛帐出口疫情防控查控点，寒假

返家的儿子陪同我以及交通、卫健部门

的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开展查验工作，

此刻车辆虽然已经很少了，但执勤的

同志工作认真，尽职尽责守护家乡。”很

快，人们纷纷为他点赞，父子俩防疫一

线过新年的故事迅速传播开来。

据悉，王嘉树已经向县防疫部门

申请当志愿者，不久他将在新的岗位

参与防疫工作。   本报记者 刁江岭

本报讯 疫情当前，使命在肩。面

对新冠肺炎疫情，2021 年 12 月中旬

以来，千阳县人民法院按照县疫情防

控指挥部工作要求，主动担当、迅速

响应，放弃节假日全力以赴抓好疫情

防控工作，做到疫情防控不松懈，执

法办案不停步。

按照全县疫情防控安排部署，

千阳法院干警包抓县城木器厂家

属楼、水泥厂家属楼、计经局家属

楼等 5 栋 166 户防控工作。法官干

警在入户走访排查中，对每户自身

疫情防控情况进行摸底排查，认真

做好外地返千人员健康监测，不落

一人。各小区监测岗法官干警认真

做好防控执勤、信息登记，对进入

人员严格落实“逢进必检”，逐人测

温。叮嘱住户提高疫情防控意识，

引导居民做到“少聚集、勤洗手、戴

口罩”，鼓励群众对外来人员及时

报告、提供信息和线索，指导外来

人员提前主动申报，进一步筑牢防

控防线。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千阳

法院灵活安排诉讼活动，开展网上

立案、线上庭审、邮寄送达等业务，

共办理案件 228 件，为人民群众办

实事 56 件次，挽回群众损失 543.2

万元，化解矛盾纠纷 14 件。通过“云

上法庭”，在线开庭、调解案件 26

件次，确保疫情期间诉讼服务“不

打烊”。

冒充领导行骗  警方千里抓捕
本报讯 1 月 3 日凌晨，金

台公安分局反诈民警辗转几千

里，从广西桂林抓获 1 名电信

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上网追

逃 2 人，查获现金近 3 万元，成

功破获今年首起电信网络诈骗

案，实现侦查打击开门红。

2021 年 12 月 24 日，金

台分局反诈专业队接到群众

报警，称其被人冒充领导诈骗

90 万元。接警后，反诈专业队

迅速启动反诈案件侦办机制，

立即对涉案账户进行止付、冻

结，并开展追踪侦查。经过对

海量数据深入细致的分析研

判，民警发现了犯罪嫌疑人蒋

某涛在广西桂林的活动轨迹，

反诈专业队立即将研判结果

逐级上报。由于临近元旦，人

员流动性大，且新冠肺炎疫情

形势严峻，便抽调刑侦大队精

兵强将组成抓捕专班，绕道四

川绵阳南下广西桂林抓捕犯

罪嫌疑人。 

抓捕专班克服雨雪严寒和

疫情影响，奔赴几千里之外的

桂林开展抓捕工作。2021 年

12 月 28 日晚，抓捕组到达广西

桂林后连夜与桂林警方进行对

接，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蒋

某涛行踪，并确定其于 12月 26

日曾在灌阳县出没。抓捕专班

当机立断，又于 12月 29日晚连

夜辗转驱车 100多公里，前往灌

阳县文市镇，最终在蒋某涛家

中将其抓获，并查获违法所得

2.8 万元及一价值 4000 余元的

黄金吊坠。经讯问，蒋某涛对将

自己名下银行卡提供给他人用

来掩饰犯罪所得资金的犯罪事

实供认不讳。抓捕专班于 2022

年 1月 3日凌晨将犯罪嫌疑人

蒋某涛安全押解回宝。

目前，犯罪嫌疑人蒋某涛

已被金台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

留，并对其余 2 名涉案嫌疑人

上网追逃，案件正在进一步侦

办之中。

市公证处：

无人机航拍取证   保护企业合法权益
本报讯 “感谢市公证处用

无人机拍摄取证，及时出具《公

证书》，有了公证书我们在诉讼

时心里就踏实多了。”日前，陕

西某蔬菜公司代理人王某对公

证处个性化的高效服务赞不绝

口。据了解，这也是我市首例使

用无人机航拍，办理保全证据

公证的案例。

陕西某蔬菜公司承包了太

白县一村子千亩荒滩地和林

地种植蔬菜。公司先后投入大

量资金和设备，却被村委会以

没有完全履行合同为由提起

诉讼，要求解除合同。为了维

护企业合法权益，日前，该公

司委托代理人王某，前往市公

证处申请办理保全证据公证。

公证员了解完情况后，考虑到

需要保全的荒滩地、林地占地

面积太大，手持摄像机拍摄不

能完整展示现场全貌，与当事

人商议后决定采用“无人机摄

像拍照+ 手持录像”的形式保

全证据。

为使此次证据保全工作合

法依规进行，保障证据有效性，

公证员确定了保全地区是否为

禁飞区域，审查了无人机操作

员的航拍资质，与其商讨航拍

方案，确保每一个环节准确无

误。在为期两天的时间里，公证

人员爬坡过坎、翻山钻林，对每

一处地标建筑、每一个财产设

备进行拍摄存证，帮助当事人

取得了有力的证据。取证工作

结束后，公证人员又加班加点

赶制公证书，保证当事人庭审

顺利进行。 

“与传统的摄像拍照取证

相比，利用无人机航拍技术办

理保全证据公证，既可进行大

范围调查取证，节省大量人力

成本和时间，又能降低取证危

险系数。”市公证处工作人员说。

据了解，市公证处后期将会继

续践行便民利企理念，为企业

提供更多精细化、个性化的公

证法律服务。

本报记者  邵菲菲

发布疫情虚假信息
岐山一网民被查处

近期，国内及我省疫情形

势时刻牵动着我市广大市民的

心，就在这关键时刻，我市岐山

县一网民竟发布疫情虚假信

息，引发群众恐慌，最终被公安

机关依法处罚。

案情回顾
2021 年 12 月 27 日，岐山

县蔡家坡镇某村村民杜某在

“百度贴吧”利用注册账号发

布了一条疫情虚假信息。当天

下午，就被岐山县委网信办发

现并迅速联合岐山县公安局

对该信息发布者杜某进行传

唤，对其发布疫情虚假信息造

成的不良影响和后果进行告

知，通过训诫和教育，杜某本

人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后悔在网上发布虚假信息，并

保证以后改过自新，认真遵守

相关法律法规，以后绝不在网

上发布违法和不良信息。

法条链接
疫情防控期间，编造虚假

疫情信息，在网络等公众场合

散布的，或者明知是虚假信息

还帮助散布和传播的，将承担

什么法律责任？根据《突发事

件应对法》第六十五条规定，

将处以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

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暂停

其业务活动或者吊销执业许

可证。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二十五条规定，有散布谣

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

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

序行为的可处五日以上十日

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

下罚款 ；情节较轻的，处五日

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

款。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按

《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构成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定

罪处罚。

法官提醒
当前，疫情防控工作仍在

持续进行中，打赢这场疫情防

控阻击战，离不开全社会凝心

聚力，共克时艰。希望广大网民

引以为戒，传播正能量，积极主

动举报网络有害信息，不造谣、

不信谣、不传谣，为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贡献自己的力量。

（本版稿件除署名外均由本报记者杨青采写）

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干警：

义务献血助力战疫

以案说法

陈仓区司法局干警配合社区开展出入人员信息登记工作

连霍高速绛帐检查站：

父子防疫一线过元旦

千阳县人民法院：

防疫不缺位   办案不断档


